萧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

关于对社情民意专报（第十四期）意见建议的
答复

丁环宇代表：
您好！您提出的关于开发拓展林下光伏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1.需要根据光伏方阵项目选址，确定具体位置，具体用地类型；
2.光伏方阵项目使用林地应符合《林地保护利用规划》，不应与林地规划用途冲突；
3.国家对光伏方阵项目使用分类管理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只可使用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下区域的灌木林地以及其他区域覆盖度低于50%的灌木林地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因根据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成果，我县几乎没有灌木林地，凤城街道仅有几亩的灌木林地。
综上所述，光伏方阵项目如果涉及使用凤山街道范围的林地，不符合国家自规部门、林业部门的相关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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